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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清 公告

本公告乃由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信義玻璃」）及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信義光

能」）董事會聯合作出，以澄清若干媒體報導。

信義玻璃及信義光能董事會注意到，今日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若干報導指信義

玻璃及信義光能的其中一名主要股東兼董事李賢義先生（銅紫荊星章）與經營於二零

一五年八月十二日發生大爆炸的倉庫的中國天津濱海新區工業區物流公司的擁有人

或經營者有關。

信義玻璃及信義光能董事會已獲李賢義先生（銅紫荊星章）澄清，彼並不認識該物流

公司的擁有人或經營者，且與經營該等倉庫的物流公司並無任何關係，亦無擁有經

營該等倉庫的物流公司的權益。此外，李賢義先生（銅紫荊星章）亦明確地確認其業

務與經營該等倉庫的物流公司概無關係。

信義玻璃及信義光能董事會亦確認，兩個集團旗下的成員公司概無擁有該物流公司

或被指稱為該物流公司的擁有人或經營者的權益，亦無以其他方式與該物流公司或

被指稱為該物流公司的擁有人或經營者有關係。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李賢義（銅紫荊星章） 李友情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 2 –

於本公告日期，信義玻璃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為李賢義先生（銅紫荊星章）、董清波先生、董

清世先生及李聖根先生；四名非執行董事為吳銀河先生、李清懷先生、施能獅先生及李清涼先生；

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廣兆先生（銀紫荊星章）、王則左先生、王英偉先生（金紫荊星章，太平紳

士）、陳傳華先生及譚偉雄先生。

於本公告日期，信義光能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為董清世先生、李友情先生、李文演先生及陳曦

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為李賢義先生（銅紫荊星章）（董事會主席）及李聖潑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鄭國乾先生、盧溫勝先生及簡亦霆先生。

本公告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信義玻璃網站www.xinyiglass.com.hk及信義光能網

站www.xinyisolar.com。


